附件
2025年度福田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福田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结合2025年度福田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重点，制定本指南。

一、资助方向
1.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反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促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文明典范的项目；

2.以人民为中心，符合群众对优秀文化的精神需求，体现文化时代性、人民性、创新性、多元性，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参与度高的项目；

3.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艺术品位，内容高雅、方式创新，融合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项目;

4.能够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核心引擎功能，宣传和传播深圳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国际化形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项目。

二、资助对象
专项资金资助对象为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无违规违法经营记录的区内外文体类企业、社会团体和组织。对依法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失信惩戒措施清单的主体，专项资金不予支持。

上述申报主体在申报项目时应当：

1.已完成申报项目的前期筹备工作，能提供详实、可行的工作方案；

2.已和场地或项目其他合作方签署相关协议或达成合作意向，确定项目原则上能够在2025年内完成实施。

三、资助方式

专项资金项目实行差额资助，经审批确定资助的项目将分期拨付资助金额，鼓励项目申报单位积极寻求企业、公益基金、社会力量赞助，或通过市场化运作等多种形式扩大经费来源。项目申报单位制作项目支出预算时务必合理控制成本，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严格压缩不必要的支出。预算虚高将降低项目资助的可能性，原则上差额资助比例一般不超过申请项目全额的80%。
已经由部门财政预算安排经费的项目不得申请专项资金资助。
四、申报时间

2025年度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从即日开始，至2024年11月30日18:00截止。福田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资金办”）在申报期内受理项目申报，并提供相关咨询服务，逾期不再受理。

五、申报方式

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实行网上申报，具体申报方法详见《福田区专项资金网上申报项目管理系统操作说明》（可于“福田政府在线”网站搜索下载）。
（一）项目申报单位在《申报指南》规定的申报期内，登录深圳市福田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申报管理系统”）（网址http://wtzj.szft.gov.cn，未注册的用户请先注册，已注册的用户直接登录），按要求填写表格，上传申报材料。

（二）资金办按照相关规定审核申报项目材料。不符合规定或申报材料不全的，不予受理项目申请。

六、申报材料

项目申报材料应详实、丰富，充分反映项目前期筹备情况。申报材料可以上传附件的方式在申报管理系统中提交。

（一）文艺表演、文体赛事等各类文体活动须提供详细活动方案及经费预算，包括观众对象、预期成效、活动流程、承办机构情况、剧本/编曲/编舞/原创作者/导演等主创人员情况介绍、现场设计效果图、宣传方案、安保方案、疫情防控方案等；以及与场地或项目其他合作方签署的相关协议。

（二）文艺精品创作项目须提供创意目的、创作形式和创意构思说明，附主创人员艺术简历；文学类创作另附故事梗概；音乐类作品另附乐谱和音像小样；舞台剧作品另附已经完成的剧本及相关的导演阐述、舞美、灯光、人物造型、服装设计图或草图、音乐小样及其乐谱等文字、图片、音像资料。

（三）文学及理论著作出版项目须提供书稿出版预算、计划发行对象、对本地实践或理论发展的意义以及书稿著作目录、内容介绍等内容；另附已经撰写完毕的书稿清样、与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或意向书等出版证明、著作权所有者的户口本或居住证复印件及其所在单位或学会对申报书稿的鉴定意见。

（四）美术作品创作、交流活动需提供作者介绍、宣传工作方案及部分作品照片和简要说明(含作品名称、尺寸、材质、创作年代)。

（五）社会科学课题研究项目须提供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有关同类课题的研究综述（包括本研究在该类研究中的所处的地位和影响）、课题界定、创新点、研究内容、目标、方法、步骤、成果及呈现方式和课题组成员及分工。

（六）申报项目涉及境外活动的，须提供与境外合作机构的合作协议，及有审批权限的文化或外事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七）项目申报单位须同时提供项目的其他收入来源说明。

七、申报要求

（一）请各单位按照财政过紧日子的要求，在编制项目预算时，务必实事求是，厉行勤俭节约、严禁铺张浪费，确保所编预算切合实际、科学合理、计划周详、规范严谨。
（二）请各单位周密策划，加强项目的预见性和计划性，提高项目的质量和内涵。项目策划在政治和艺术上要坚持正确鲜明的导向，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突出社会效益和品牌意识，力求精品更精，品牌更亮；注意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各单位资源优势。

（三）请各单位严格组织项目申报，及时提交合规材料。申报材料提交不全、不准确，将影响项目评审。请务必核对无误后，在规定期限内正式提交，申报系统将在申报期结束后关闭。

（四）报送虚假申报材料的，资金办有权取消申报单位三年的申报资格。

八、其它

（一）申报单位在一个申报期内申报项目不超过3个；已获得专项资金项目资助的申报单位，在资助项目结项验收前，原则上不得再次申报。

（二）专项资金主管部门，即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对申报单位在项目申报、实施过程中与第三方产生的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本指南最终解释权归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

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     

2024年10月31日


